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作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对“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促进公司海外事业发展，顺利开展品牌

业务，为公司实现海外发展战略的提供资金保障。我们同意公司为奥飞香港公司提供不超过港

币7.5亿（或等值人民币）财务资助。 

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以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为公司

扩展海外业务奠定了资金基础，是实现公司海外发展战略的保障，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奥飞（香港）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15亿港币（或等值外币）提供担保，并同意授权

给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信贷申请以及担保相关的签字事宜。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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